
关于对区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23号提案

答复的协办意见

[B]

区农业农村局：
江国祥委员提出的关于“关于加大农村宅基地改革和农

房盘活利用力度的建议”的建议(第23号)收悉，我局作为

协办单位， 认真履行职责， 积极组织办理工作。经认真研究，

现将办理情况函复如下：

提案中提出的闲置宅基地和农房盘活利用面临的问题，

其核心症结之一在于产权不够清晰、 权能不够完整。 房地一

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

性、 基础性制度安排。

我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于2020年

初开展项目实施前筹备工作，2020年 4月启动农村宅基地和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项目，通过公开招标，落实了

五家作业单位和一家项目监理服务单位。 后经广泛征求意见，

区政府办公室于2020年 6月 17 日印发了《贵池区房地一体

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 (贵政办 (2020) 34号)文件， 要求采取总调查

模式查清全区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属、位置、面



积、 用途及地上建(构)筑物的基本情况，按照“自愿申请 、

依法登记、 不变不换” 原则依法开展农村不动产权登记。 在

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 项目技术实施单位严格按照《关于印

发贵池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

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要求，建立“一户一档” 精

准化审核机制， 通过逐宗测绘、 调查宅基地界址、 权属关系

及房屋信息，确保调查数据合法合规、 精准可靠，为确权颁

证工作奠定扎实基础。全区完成16个镇街、178个行政村(社

区)、 132373宗地地籍调查工作，实现调查全覆盖。 应登记

发证宗地数为67152宗， 暂不具备登记发证宗地数为65221

宗。 截 至目前， 已完成登记发证54927宗。 对暂不具备登记

发证条件的房屋，实行分类标注、 动态管理， 为后续问题化

解和补充登记预留空间 ，

通过统一调查、 统一登记、 统一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将

农房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在法律上予以一体确认和保护，

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权属模糊、 面积不准、 四至不清等问题。

不动产权证书是农村宅基地得以合法流转的根本前提， 为盘

活闲置宅基地提供了坚实的产权保障。 在盘活利用过程中，

无论是农户有偿退出、 流转，还是引入社会资本合作，登记

簿和证书的公示公信效力，为所有参与方提供了法律保障，

确保交易安全， 消除后顾之忧，

围绕江国祥委员的建议， 我们将着力深 化确权登记成果

应用，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协同你局共同推进农村宅基

地闲置盘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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